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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情况及 

延长执行期和监督执行期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0 年 8 月 23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深圳中院”）作

出（2010）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6-1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自 2010 年 8 月 23 

日起对创智科技进行重整，同时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为创智科技

管理人。深圳中院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作出（2010）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6-4

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批准《重整计划》并终止创智科技重整程序。《重整计划》

已于 2011 年 6月 3 日在《证券时报》和《巨潮资讯网》上公告。  

《重整计划》执行阶段，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积极开展了《重整计划》执

行工作。 

一、已完成《重整计划》规定的相关工作 

（一）让渡股票的划转工作 

根据《重整计划》的规定，出资人应让渡创智科技股份共计为 79,323,390

股。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

书》及《司法过户表》，2011 年 7 月 12 日，本公司股东按比例让渡的股份

73,533,940 股已过户至重整专用账户。 

（二）确定债权的清偿工作 

根据《重整计划》的规定及债权人的要求，清偿确认债权应从重整专用账户

划转 7,589,277 股流通股至债权人指定账户，并支付现金共计 7,519,633.84 元。

截止目前，债权清偿工作已全部完成。 

（三）资金提存工作 

根据《重整计划》，创智科技账面记载有应交税费 1,483,832.00 元，根据企

业破产法的规定予以全额提存；已申报但未确认的 609,280.00 元普通债权，按

50%清偿比例予以提存，提存金额为 304,640.00元，并已根据债权确认数额，向



 

相应债权人支付清偿资金 155,234.50 元。目前，提存资金共计 1,633,237.50

元已存放于管理人银行账户内。 

二、执行期间尚未完成的工作 

公司在执行《重整计划》过程中，因少数股东股份被设定质押或司法冻结无

法办理过户，尚存在 5,789,450股创智科技股票无法从出资人账户划转至重整专

用账户。 

鉴于上述原因，公司于近日向深圳中院提交了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的申

请。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收到深圳中院于 11 月 24 日作出的（2010）深中

法民七重整字第 6-7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经查明，《重整计划》规定，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是向确定之债权人清

偿的款项（不包括补充清偿的款项）和股票已转账、预留的现金已划入管理人账

户内、创智科技出资人让渡的股票已划入管理人破产重整专用账户。重整计划的

执行期限为六个月，自深圳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计算。如非因债务人原

因无法如期执行完毕重整计划的，创智科技可向法院申请延长执行期限，并根据

法院批准的执行期限继续执行。深圳中院认为，由于重整计划的执行涉及创智科

技全体股东对其持有的创智科技股份进行让渡，而目前尚有部分股东所持股份的

质押及司法冻结手续尚未解除，完成权利限制解除工作尚需要一定的工作时间，

因此创智科技申请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具有事实依据，且该申请并未改变重整

计划的实质内容，重整计划仍有执行完毕的希望。为维护全体债权人及各方权利

主体的权益，对创智科技根据《重整计划》提出延长执行期限的申请，深圳中院

予以准许。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九条第一款，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

条第一款第（十一）项的规定，裁定如下: 

延长《重整计划》执行期限至 2012年 2月 29日。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 

深圳中院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还作出了（2010）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6-8

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准许创智科技管理人提交的延长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限的申

请，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九十一条第三款规定，裁定：延长《重整计划》执行

的监督期限至 2012 年 2月 29日止。 

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对重整计划执行工作力度，力争在法院批准的延长期限内

完成全部重整计划执行工作内容。董事会将根据执行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，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(www.cninfo.com.cn)。 

 



 

特此公告。 

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 11月 26 日 


